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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发展和改革局

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潮发改价检处【2018】3 号

当 事 人：潮州市人民医院

地 址：潮州市城新路 8 号

根据《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监管

的通知》（潮发改价函〔2016〕5 号）文件要求，潮州市发改局检

查组于 2016 年 4月 14日起开始对潮州市人民医院 2015 年 1月 1日

以来的大型检查设备服务价格和部分收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

查。经查实，你院违反了《潮州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》

的规定，存在如下价格违法行为：

一、收取 CT 检查费用后，仍对部分检查项目收取胶片费用，标

准 25 元/例，共 10743 例，计多收金额 268575 元；

二、收取粪便常规检验费后，重复收取粪便寄生虫镜检费，标

准 1.5 元/例，共 28674 例，计多收金额 43011 元；

三、超标准加价销售医用耗材，其中高值耗材计多收 7771 元，

低值耗材计多收 83219.78 元，合计多收金额 90990.78 元。

以上合计多收费用金额 402576.78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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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有检查登记表、调查询问笔录和其他证据材料证实，

你院对证据已签名认可。

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属政府定价管理，其价格的审

定和管理由省、市有关主管部门负责，你院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构成不执行政府定价的价格

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一条和《价

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九条第二项、第六项，第十六条的规

定，考虑到你院在检查过程中能积极配合，及时提供有关资料，对

存在问题认错态度诚恳，违规收费问题已于 2017 年起落实整改，根

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》第七

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，现责令你院立即停止上述价格违法

行为，并对你院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
一、没收违法所得（逾期未退价款）402576.78 元，

二、罚款 50000 元。

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生效。你院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将上述款项 452576.78 元如数划入潮州市财政局。请使用

《潮州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，到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市区内任

何一间营业点办理缴款手续。请缴款后凭收款银行开具的“代收罚

款收据”到我局价格检查局办理有关手续。如逾期不执行，本机关

将按法律规定，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，每日按违法所得的 2‰

加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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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院如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或潮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复议期间，

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2018 年 11 月 26 日


